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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房买卖合同说明

1.本合同文本为示范文本,也可作为签约使用文本。签约

之前,买受人应当仔细阅读本合同内容,对合同条款及专业用词理

解不一致的,可向当地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咨询。

2.本合同所称商品房是指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并出售

的房屋。

3.为体现合同双方的自愿原则,合同签订生效后,未被修改

的文本印刷文字视为双方同意内容。

4.本合同文本中涉及到的选择、填写内容以手写项为优先。

5.对合同文本 E】 中选择内容、空格部位填写及其他需要硎

除或添加的内容,双方应当协商确定。【1中选择内容,以划 V方

式选定;对于实际情况未发生或买卖双方不作约定时,应在空格部

位打 X,以示删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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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房买卖合同
(合同编号 :

合同双方当事人 :

)

出卖人: 高碑店市全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联系电话:望 丕2丝~2丝亟塑~~

地址:鱼幽幽塑鉴塾幽幽室坠迹狂.坐迷勤虹~

邮政编码 : 074000 联豕电话‘_p△王
=聋

z霆望__

买受人:立盘园卫豇~
‘本人1姓名:妫g豸 网籍 中 国

【身频 】【舳 幽 幽 ~业逆 L___
、
'0' `

地址:冫
。
J彳 枥

邮政编码 : 联系电话 ; /幽座妫~口函幽7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之规定,买

受人和出卖人在平等、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买卖商品房达成如下

协议 :

第一条 买受人所购商品房的基本情况。

项目名称:鱼监圉型赵生直|皿国担遴丝型蜮‘及苤型匕些L尘区

地址:垒查避眭塑 应鱼父:区上卫igl王.型:凵!目!鱼直

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为本合同第一条规定的项目中的:

第___2~-【 撞】__B-I单 元1  彳o⒉  号房。

该商品房的用途为直 宝__属」虬生王__结构,层高为~ˉ~丞

,
c

建筑层数地 .∠
、 9 地下 二

`:



该商品房 【合同细道】【产廖
(静记】建筑面积共工已L~平方米。

合同约定面积与产权登记面积有差异的,以产权登记面积为准。产

权登记面积大于合同约定面积时,面积误差部分的房价款由买受人补

足:产权登记面积小于合同登记面积时,面积误差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

人返还买受人。

第二条 计价方式与价款。

出卖人与买受人约定按 下述方式计算该商品房价款 :

按建筑面积计算,该商品房单价为 (__Δ虽___币 )每平方米

Y」鱼2B~元 ,总金额(_-垫豇 币)」红__拾.=慈~~万叁__仟~壅L__

佰~兰~拾至L元整。

第三条 付款方式及期限。

买受人按下列第~旦~种方式按期付款 ;

1.一次忤付款

2、 银行按揭贷款

0o0

塑业塑咝遗三且述L全里亟:1d蹬垦置数壬璧里~

3、 分期付款

塑 人王 _义~生LL且Ⅹ上堕盅匿劳Δ虽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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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买受人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。

买受人如未按本仑同规定的时间付款,按逾期时问,分别处理 (不

作累加 )

(1)逾期在 15日 之内,自 本合同规定的应付款期限之第工天起至

实际全额支付应付款之日止,买受人按日向出卖人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

之~莹L~的违约金,合同继续履行 ;

(2)逾期超过上三日后,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,房屋另行出售。出

卖人解除合同的,买受人按累计应付款的主 %向 出卖人支付违约金。

买受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的,经出卖人同意,合同继续履行,自本

合同规定的应付款期限之第二天起至实际全额支付应付款之日止,买受

人按日内出卖人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屋L.(该比率应不小于第 (1)

项中的比率)的违约金。

本条中的逾期应付款指依照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到期应付款与该

期实际己付款的差额。

第五条 交付期限。

出卖人应当在 2012年~△⒉月 30~日 前,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

政府的有关规定,将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。如若出卖方无

理由延时交房,出卖人按日内交付房款的万分之~~薹L~的违约金。

如遭遇不可抗力原因,除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合同或变更合同外,出

卖人可据实子以延期。

第六条 交接。

商品房达到交付使用条件后,出卖人应当书面通知买受人办理交付

手续。双方进行验收交接时,出卖人应当出示本合同规定的证明文件 ,

并签署房屋交接单。所购商品房为住宅的,出卖人还需提供 《住宅质量

保证书》和 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。出卖人不出示证明文件或出示证明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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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不齐全,买受人有权拒绝交接,由此产生的延期交房责任由出卖人承

担。

由于买受人原因,未能按期交付的,出卖人不承担延期交付责任 ,

同时自出卖人通知买受人交房之 |彐 起第八日开始计收物业费。

第七条 出卖人保证销售的商品房没有产权纠纷和债权债务纠纷。

因出卖人原囚,造成该商品房不能办理产权登记或发生债权债务纠纷

的,由出卖人承担全部责任。

第八条 出卖人关于装饰、设备标准承诺的违约责任。

出卖人交付使用的商品房的装饰、设备标准应符合双方约定 (附

件一)的标准。达不到约定标准的,买受人有权要求出卖人在一̄个月内

补齐否则买受人有权要求出卖人赔偿双倍的装饰、设备差价。

第九条 保修责任。

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为商品住宅的,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作为本合

同的附件。出卖人自商品住宅交付使用之日起,按照 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

承诺的内容承担相应的保修责任。

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为非商品住宅的,双方应当以合同附件的形式

详细约定保修范围、保修期限和保修责任等内容。

在商品房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,出卖人应当履行保

修义务。因不可抗力或者非出卖人原囚造成的损坏,出卖人不承担责任 ,

但可协助维修,维修费用由购买人承担。

第十条 买受人的房屋仅作 住宅 使用,买受人使用期问不得擅

自改变该商品房的建筑主体结构、承重结构和用途。除本合同及其附件

另有规定者外,买受人在使用期间有权与其他权利人共同享用与该商品

房有关联的公共部位和设施,并按占地和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面积

承担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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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卖人不得擅 自改变与该商品房有关联的公共部位和设施的使用

性质 .

第十一条 出卖人在房屋交付使用后一年内,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

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。如因政府即时政策和买受人的

原因,出卖人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第十二条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,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

决;协商不成的,按下述第工△~种方式解决:

1.提 仲裁委员会仲裁 .

2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十三条 本合同连同附件菸』 ~页 ,一
j●

律效力,合同持有情况如下 :

式垒 ~份,具有同等法

扭绝红 份 。

么
z
'
s
‘

出卖人~生~份 ,买受人~夤~份 ,.~房庄望E崖L份 ,

第十四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出卖人 ( 受人 (签章):

‘法定 人】: 【法定代表人】:

【委托代理人】:

(签章 )

‘ 冫

.‘ .'

贾口
!>t`

`戋,【委托代理

(签章 )

勿虬L年~担~月⒉~日 22L年~L月上 日

缨



附件一:装饰、设备标准

一、外檐 :

1,外蜂面为高级涂料。

2.窗材采用宝硕型材,中空双玻 ,

3.标准层层高为 3,lm。

二、内搪 :

l、 入户门采用盼盼牌防盗门。

2、 走廊:堵面采用菇宝莉绿色环保乳胶漆。地面铺设绿色环保防滑地砖。

2、 楼梯向:采用木扶手,铁艺栏杆,垮面、顶棚刷乳胶漆,设声控延时照明灯。

3、 候梯间:堵面刷绿色环保乳胶漆,地面铺设绿色环保防滑地砖。

4、 室内:地砖采用绿色环保、防汹防辐射品牌地砖。垲面:商务问,当面采用欧

雅品牌壁纸,床头背景造型:家居间墙面为关宝莉环保乳胶漆,电视

背炔堵造型,床头背景堵造型,沙发背策堵采用工艺关术手绘。

6、 11生间:集成吊顶,安装 飞利浦浴猸、浦王淋浴喷头、康浩洁具、洗手盆、

不锈钢水哜、拖布池、浴巾架、垲面采用环保品牌烤砖、地面采用防

滑绿色环保品牌地砖,门采用圣典铝镁合全平开门。

7、 厨房:集成吊顶,涣柯玛欧式抽油烟机、次傅斯电磁炉、不锈销水盆、好太

太整体橱柜,门采用圣典铝镁合金平开门。

8、 灯具:客厅、卧室、厨房装饰吸顶灯。

三、记套设施 ;

1.给、排水系统:给水采用 PPR管材,水表出户;排水采用 UPVC管做到位。

2,电器系统:设漏电保护器,插座、开关安装到位。

3.室外预留空调位,并预留空门孔及空调滴水管。

4.电视、电话系统接口,宽带入户。

5~采暖系统采用地暖,分户控制。

6.备用大型发电机组电:一户一表。

7.电梯:∶∞Okg高档品牌电梯。

8,小区智能化系统:关键部位设摄像监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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